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548）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深圳高速公路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發布的《關

於藍德公司為其子公司提供擔保的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趙桂萍 

聯席公司秘書 

 

中國，深圳，2024年 6月 12日 

 

於本公告之日，本公司董事為：廖湘文先生（執行董事兼總裁）、姚海先生（執行董事）、

文亮先生（執行董事）、戴敬明先生（非執行董事）、李曉艶女士（非執行董事）、呂大偉

先生（非執行董事）、李飛龍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繆軍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徐

華翔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和顏延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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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蓝德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人名称：深高蓝德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蓝德公司”），为深

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间接持股 92.29%的控股子公司。 

● 被担保人名称：广西蓝德再生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广西蓝德”），为蓝德

公司全资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蓝德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

广西蓝德一份人民币 4,000 万元和一份人民币 38,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项下的债

务本金及相关费用承担 100%的连带保证责任。 

除本次担保外，截至本公告之日，本公司及子公司为广西蓝德实际提供的担

保余额为人民币 16,314.34 万元。根据广西蓝德的计划，广西蓝德将于近期归还

人民币 13,314.34 万元的融资，届时，本公司及子公司为广西蓝德该等人民币

13,314.34 万元融资所提供的担保将相应解除。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 担保基本情况 

1、2024 年 6 月 12 日，广西蓝德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招商

银行”）签署了《授信协议》（“授信协议”），招商银行同意向广西蓝德提供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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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 4,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授信期为 12 个月。2024 年 6 月 12 日，蓝德公司向招

商银行出具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担保协议”），蓝德公司为广西蓝德上

述授信额度项下债务本金及相关费用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间为担保协议生

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招商银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

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若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

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三年止。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2、2024 年 6 月 12 日，广西蓝德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光

大银行”）签署了《固定资产暨项目融资借款合同》（“借款合同”），光大银行同

意向广西蓝德提供人民币 38,000 万元的固定资产贷款，用于南宁市餐厨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厂项目（“南宁餐厨项目”），借款期限 120 个月。2024

年 6 月 12 日，蓝德公司与光大银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保证合同”），蓝德公

司为借款合同项下的本金、利息及相关费用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至最

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二) 审批程序 

本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4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担保事项授权的议案》，提请股东大会授权本公司董事会或其授权的执行

董事批准对全资及非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包括担保额度调剂等）。有关担

保授权已获得本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年会批准。有关详情可参阅本公司日期分别

为 2023 年 3 月 24 日及 5 月 17 日的公告。本次担保在上述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

额度范围之内，并已按照授权获得适当的批准。根据 2022 年度股东年会的授权，

本集团对蓝德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12 亿元。本次担保前后，

上述授权项下对广西蓝德的担保余额分别为人民币 0 元和 42,000 万元；蓝德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可用担保额度分别为人民币 11.58 亿元和人民币 7.38 亿元。 

除上述授权项下的担保之外，截至本公告之日，本公司及子公司为广西蓝德

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6,314.34 万元，详情如下表所示： 

为广西蓝德实际提供担保情况 

序

号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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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圳高速

环境有限

公司

（“环境

公司”） 

广西蓝德 

根据本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年会的授权，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环境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3 日为广西蓝德于一份融资额为人

民币 14,992.5 万元的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了连带

保证责任，截至本公告之日，该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未偿还借

款余额为人民币 10,604.34 万元。 

2 蓝德公司 广西蓝德 

蓝德公司在被本公司收购之前，于 2018 年 1 月 12 日为广

西蓝德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新城支行（“建设

银行”）签署的一份融资额为人民币 8,500 万元的固定资产

贷款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承担了连带保证责任。截至本公告

之日，该合同项下未偿还贷款余额为人民币 2,710 万元。 

3 蓝德公司 广西蓝德 

根据本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年会的授权，蓝德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2 日为广西蓝德与招商银行签署的一份融资额为人

民币 3,000 万元的授信协议项下全部债务承担了连带保证

责任。截至本公告之日，该合同项下未偿还贷款余额为人民

币 3,000 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全称：广西蓝德再生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1000543958373；成立时间：2012 年 10 月 12 日；注册地/主要办公地点：

南宁市相思湖新区邕隆公路石西垃圾处理厂办公楼（1 栋）；法定代表人：唐水

秀；注册资本：人民币 12,300 万元；主营业务：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及处

理；工业油脂加工生产及销售等。广西蓝德为蓝德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西蓝

德基本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

元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4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0,953.23 64,365.15 

负债总额 42,743.29 35,876.33 

资产净额 28,209.94 28,488.82 

 
2023 年度 

（经审计） 

2024 年 1 月-3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697.80 2,305.63 

净利润 1,927.02 278.88 

广西蓝德的担保抵押情况如下： 

1）2021 年 8 月 3 日，在“为广西蓝德实际提供担保情况”表所列第 1 项融

资安排下，环境公司与广西蓝德签署了《应收账款质押反担保合同》，约定为保

障环境公司在代广西蓝德向债权人清偿债务后自身担保债权的实现，广西蓝德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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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在签订特许经营协议后合法享有的南宁市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

处理厂三期改扩建项目特许经营权期限内的全部应收账款质押给环境公司提供

反担保，并承担反担保的责任。 

2）2019 年 12 月 17 日，在“为广西蓝德实际提供担保情况”表所列第 2 项

融资安排下，广西蓝德与建设银行签署了《抵押合同》，约定为保障建设银行在

固定资产贷款合同项下债权的实现，广西蓝德将南宁项目二期生产设备抵押予建

设银行，为固定资产贷款合同有效期内的全部债权及相关利息、费用提供抵押担

保。 

根据广西蓝德的计划，广西蓝德将于近期归还“为广西蓝德实际提供担保情

况”表所列第 1、2 项融资，届时，本公司及子公司为广西蓝德实际提供的担保

将减少人民币 13,314.34 万元，上述质押、抵押也将相应解除。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根据授信协议，招商银行向广西蓝德提供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4,000 万

元、期限 12 个月的授信额度，可用于流动资金贷款、贸易融资、商业汇票、保

函、买方保理等一种或多种授信业务。根据担保协议，蓝德公司作为保证人，为

广西蓝德上述授信额度项下广西蓝德应付招商银行的的债务本金及相关费用（包

括利息、复息、罚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

用和其他相关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担保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授信

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招商银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

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若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

满后三年止。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2、根据借款合同，光大银行向广西蓝德提供人民币 38,000 万元、期限 120

个月的固定资产贷款，用于南宁餐厨项目。根据保证合同，蓝德公司为借款合同

项下的本金、利息及相关费用（包括利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

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借款合同项下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或展期，则保证期

间为债务提前到期日或展期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借款合同项

下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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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广西蓝德与光大银行签署了《质押合同》，将南宁餐厨项目一期项目

预期收益质押予光大银行，并计划将南宁餐厨项目二、三期项目预期收益质押

予光大银行，为广西蓝德于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质押担保；广西蓝德与光

大银行签署了《抵押合同》，将南宁餐厨项目三期设备（包含车辆）以约定的方

式抵押予光大银行，为广西蓝德于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被担保人广西蓝德是担保人蓝德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担保的贷款主要用

于南宁餐厨项目建设及融资置换，属于广西蓝德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蓝德公司为

其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有利于为其子公司争取更好的融资条件，

进而拓宽蓝德公司的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本次担保有利于在本集团范围内

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综合财务成本，公平合理，总体风险可控，符合本公司及股

东的整体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4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担保事项授权的议案》，有关担保授权已获得本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6 日

召开的 2022 年度股东年会批准。本集团可以对多家全资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 25 亿元的担保，对多家非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70 亿元

的担保，有关详情请参阅本公司日期分别为 2023 年 3 月 24 日、5 月 17 日的公

告。本次担保在上述担保授权范围之内。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已获批准可提供的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725,772.82 万元，约占本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2.46%。 

2、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已获批

准可提供的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625,772.82 万元，约占本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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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

担保的情况。 

4、除本次担保外，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金额为人

民币 488,747.65 万元，约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1.86%，上述担保

中无逾期担保。 

5、根据本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年会批准的授权，本公司董事会或其授权的执

行董事可根据实际需要批准对多家全资及非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 95 亿元的担保。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会或其授权的执行董事有权但

尚未批准使用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约 81.73 亿元。本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的执行

董事将根据本集团业务开展的实际需求，审慎行使股东大会授予的权力，切实控

制对外担保风险，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注：本集团部分融资的币种为港币，本公告对上述担保总额进行汇总统计时，

港币与人民币之间按港币 1.00 元兑人民币 0.91024 元的汇率换算，仅供参考。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 月 12 日 

 

 


